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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法》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《国家

危险废物名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规定，制定本目录。本目录适用于各级

各类医疗卫生机构。

二、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应当根据其特性和处置方式进行，并与当地医疗废

物处置的方式相衔接。在保证医疗安全的情况下，鼓励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减少使

用含汞血压计和体温计，鼓励使用可复用的医疗器械、器具和用品替代一次性医

疗器械、器具和用品，以实现源头减量。医疗废物分为感染性废物、损伤性废物、

病理性废物、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见附表 1。

三、废弃的麻醉、精神、放射性、毒性等药品及其相关废物的分类与处置，

按照国家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规定执行。

四、患者截肢的肢体以及引产的死亡胎儿，纳入殡葬管理。

五、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可分别按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中 HW03 类

和 HW49 类进行处置。

六、列入本目录附表 2医疗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医疗废物，在满足相应的

条件时，可以在其所列的环节按照豁免内容规定实行豁免管理。

七、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产生的医疗废物，可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确定的工作方案进行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和处置等。

八、本目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2003 年 10 月 10 日原卫生部、原国家环保

总局发布的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（卫医发〔2003〕28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表 1

医疗废物分类目录





说明：因以下废弃物不属于医疗废物，故未列入此表中。如：非传染病区使

用或者未用于传染病患者、疑似传染病患者以及采取隔离措施的其他患者的输液

瓶（袋），盛装消毒剂、透析液的空容器，一次性医用外包装物，废弃的中草药

与中草药煎制后的残渣，盛装药物的药杯，尿杯，纸巾、湿巾、尿不湿、卫生巾、

护理垫等一次性卫生用品，医用织物以及使用后的大、小便器等。居民日常生活

中废弃的一次性口罩不属于医疗废物。

附表 2

医疗废物豁免管理清单



说明：本附表收录的豁免清单为符合医疗废物定义、但无风险或者风险较低，

在满足相关条件时，在部分环节或全部环节可不按医疗废物进行管理的废弃物。


